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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结与延续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与帝国

的二元界分来看待所谓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转型的。[1]

虽然克里斯罕·库玛(Krishan Kumar)试图宣称民族国家

和帝国并非截然不同，两者在事实上、至少在实践

中，有着很多明显的共同之处，许多民族国家实际上

都是小型的帝国，同样很多帝国也可以被看作民族国

家的“放大”；[2]但多数西方学者仍然顽固地认为，帝

国和民族国家是两种反差强烈且恰相对立的体制。如

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认知，就可以说，独立的民族

(nation)意识将成为帝国真正的掘墓人。

历史给了我们检验的机会。20世纪就是帝国终结

的世纪，而“民族主义被普遍地看作是擦去历史上那

些欧洲帝国的溶剂！”[3]

1917年 2月 15日，沙俄帝国崩溃；1918年 11月

11日，奥匈帝国瓦解；1922年11月1日，奥斯曼帝国

终结……帝国崩解，境内少数民族独立，20世纪以降

的数十年西方与中东历史，就是一部少数民族不断脱

离帝国母体的蚕茧，并最终破茧而出，振翅为蝶，成

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

然而，与这些帝国的崩解同样悲壮，而且首开其

端的却是中国的大清帝国的终结：1912年1月1日，中

华民国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正式下诏

退位，历经十二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

灭亡！

但正如“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它也给我们留

下了种种的谜团和有待拆解的课题。因为，与西方的

经典史学与国际法学理论不符的是，大清帝国在终结

的同时，却将一个基本完好的领土与人民留了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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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4]大清帝国终结了，中国还在继续，满蒙回藏汉

“五族”融为新的“中华人民”。

为什么那么多的帝国都是以崩解而终止，并都导

致了领土分裂与境内诸多少数民族的独立，而清帝国

的终结却是将领土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由中华民国继

承，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呢？

二、大清与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国家统一（除台湾仍有待统

一）、领土完整、族群团结、人民众多的国家，这是一

个现实，也是一个事实（is）。身为中国人，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去质疑这种事实的正当性。但问题在于，“现

实”是一种“事实”，事实是一种“实然”(is)，但从

逻辑上来说，它有时候却不一定等于应然(ought to

be)。当宪法以庄严的形式规定其领土与人民时，它是

如何能够保证实然与应然的一致，事实与规范的妥帖

的呢？而且，我们如何去将这种正当性传达出来，如

何既向国内民众又向国际社会证明这种事实是应该如

此的，是实然与应然、事实(fact)与规范(norm)的统

一？因此，我们要么为这种现实寻求正当性，要么去

阐发这种现实所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否则，这“现

实”就会面临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

然而，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被许多人忽略了的问

题。但我们并不是没有回答，只是这种回答要么是以

“存在即是合理”的想当然来理解当时的中华民国甚至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人民与民族；要么诉

诸于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推翻与重建的革命

话语。根据这种话语，由于满清的无能、颟顸、暴虐

与腐朽，所以革命者们要拿起武器将它推翻，并抛进

历史的垃圾堆，然后在君主专制的尸体上，建构起民

主共和政体的宏伟大厦。同样，由于蒋家王朝的腐

败、专制与暴虐，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推翻三座

大山，求得中国人民解放，建构起同样宏伟的民主共

和大厦。

可以说，这种话语是有强大的解释力的。它以先

进对落后，以民主对专制，以推翻求重建，御外侮，

平内乱，赢民心，从而建构起了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

合法性。然而，在以革命的先进、民主来推翻落后的

专制时，从其根底却又难以逃脱一种以“先进-落

后”、“消灭-重建”为二元对举的历史宿命论和决定论

的阴影。而这种历史决定论却又反过来消解了革命的

崇高意义与美学价值，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

过是完成某种历史宿命的工具而已。同时，在推翻、

打倒与重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鲜血搏斗中，有时也难

免会遭受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之讥。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进行理论探索，为“现

实”寻求理论的支持与证成，以更充沛的法律与政治

智慧，来解释“事实”背后的“应当”，为无言的“现

实”做出有声的辩护。尤其是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理

论与实践上的事件之后，这种需求就更为紧迫。

国内是一小撮分裂分子的分裂图谋与行为；国际

社会则主要指西方社会在法理上对民族自决权及人权

高于主权的鼓吹，以及在具体涉及中国问题上某些国

家对达赖分裂集团和“疆独”分裂分子的支持，甚至

与某些支持分裂的恐怖组织的暗送款曲。而其中，西

方某些政要坚持会见达赖，干涉中国内政，以及近10

年来一股被称为新清史的潮流在美国兴起，并与西方

国际法学者的理论“若合符节”，都值得我们警惕。以

罗幼枝为代表的新清史学家，试图以大量的史料来推

论：1. 研究清史应跳脱汉化或者中原中心主义，强调

满洲；2. 大清不是中国，而是一个“征服中国”的帝

国；3. 蒙藏回等中国从东到西的广阔北部边疆地区都

是清帝国征服区域，都是清帝国的“殖民地”；4. 言下

之意，既然中国与蒙藏回等地区都是清帝国的“殖民

地”，那么在清帝国终结之后，和中国一样，蒙藏回都

是脱离了清朝的“殖民统治”，可以像中国一样独

立。[5]史料丰富，言之凿凿；但却漏洞百出，甚至包

藏祸心。

若是西方政府持如此之论，自有干涉中国内政之

嫌。因为在中国今天已经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前提下，这种实践本身就

是国家统一最好的合法性来源，他国不得轻易置喙。

但这种理论以考证严谨的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

而且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国际法理论若合符节，就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回应。身在美国的何秉棣教

授率先回应，严厉反击了罗幼枝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

式，其论证之系统与深入，反驳之雄辩，迄今无出其

右者。[6] 但反而是面对问题第一线的中国大陆学者，

尤其是法学界，要么对此反应冷淡，要么意识不到这

种新清史对中国国家认同所具有的破坏性作用，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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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而其中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如何理解清朝在中国

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证明，大清就是中国，它是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王朝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民

国继承了大清，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中国历史的不同阶

段。而实际上，征诸史实，这是一个再容易证明不过

的问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以及此后的顺

康雍乾嘉等所有清朝皇帝，他们的言行都在在证明其

所建立的王朝具有“中国”的性质。只不过这个中国

不是由朱明一家所垄断，而是天下逐鹿，为有德者居

之而已。[7]而其中最能够证明清王朝的中国属性，以

及清王朝与民国之间主权连续性的证据，就是清帝的

《逊位诏书》。

三、清帝《逊位诏书》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乃仓促起事，虽然声势浩

大，但却后势不足，当时人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突然，

而孙中山自言：吾党固已定期起事，然本不欲如武昌

之急促。[8]起义之初，中山先生尚在国外流亡，起义

队伍内部本身就缺乏坚强的领导者集体；起事之后，

经历最开始的气势如虹，虽然攻陷了南京，但却再无

力北伐，而且革命军内部也颇有不谐之音。而当清朝

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及其北洋系之后，在袁世凯强大

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军的锐气更是受挫。只是，由

于当时清廷已经不得人心，袁世凯私心自用、首鼠两

端，双方才维持相峙局面。于是，互相遣员，在上海

议和。而同时，南北方不少政治和社会精英，也积极

行动，试图克服危局，寻找解决之道。经过多日的商

讨、博弈、坚持与妥协，最终，以清廷下诏逊位，而

民国同意优待前清皇室及满蒙回藏各族而告终。于

是，危局化解。

诏书系从隆裕太后的视角所拟之作，其辞曰：

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

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

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

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

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

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

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

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

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

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

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

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

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

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

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

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此。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盖用御宝。

内阁总理大臣、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

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假、学务大臣唐景崇假、陆军

大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

假、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

臣逵寿。[9]

同日还颁布《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

件》、《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

族待遇之条件》等法令，以安清室与满蒙回藏等边疆

少数民族之心。常安先生曾经指出，《逊位诏书》及其

附属文件皇室《优待条件》等法令，其性质是一种宪

政契约（constituional contract），[10]由清政府与南京临

时政府作为订约之双方，而约束力则及于全国。三份

优待条件的协议，分别关涉皇帝、宗室，以及皇帝所

代表的满蒙回藏各族群人民三个层次的边疆民族区域

群体。其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固然在于，当战争双方

相持不下，内战一触即发，甚至国家面临分裂之际，

清廷以逊位为代价，不仅弭平战火，也通过《逊位诏

书》中“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

国”的宣示，为革命党人的革命，以及满清王朝之前

自己所进行的改良运动赋予了合法性。

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当西藏

的达赖十三世、部分蒙古上层统治精英已经开始进行

分裂国家活动的图谋时，正是《逊位诏书》彻底使他

们的分裂行动失去合法性，同时为民国统一满蒙回藏

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我们

可以想象当时的危局：英国侵入西藏并勾结一小撮分

裂分子图谋瓜分；俄国侵入新疆、蒙古，扶植傀儡，

图谋分裂我北部边疆；而南方的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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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人身份及其大汉族主义立场令满蒙回藏等少数民

族疑窦丛生；当其时，整个中国堪称处于内忧外患的

风雨飘摇之中，国家统一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可以说，解决这一危局，固然靠南方革命政府从

大汉族主义到融合五族的民族政策的转变；也有赖于

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袁世凯等人的折冲樽俎；同时

更要靠当时仍然是合法中国政府代表、依然控制大半

国土的满清朝廷的妥协和退让。正是这一屈辱而又光

荣的退让和妥协，及其在退位过程中所发表的重要法

律文件《逊位诏书》，不仅消弭了迫在眉睫的战火，也

从法理上宣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补足了民国政

府对满蒙回藏等边疆地区及全部前清领土的统治的合

法性。《逊位诏书》是在民清鼎革之际，维持国家统一

和领土完整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之一。

四、学术与政治

但为什么这么一份重要的历史和宪法性文件却在

漫长的一个多世纪里从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实在值得

我们的反思。[11]在史学界，这份诏书长期被当作革命

不彻底的象征而迭加挞伐；在法学界，更是几乎无人

关注这份诏书在鼎革之际所起到的巨大法律作用。于

是，当美国的新清史学派与西方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合

流，试图从其西方“法理”来大肆“论证”维藏等有

权利“自决”，西方某些国家当局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支

持“疆独”、“藏独”时，我们竟然还有不少学者在赞

扬新清史的“洞见”，西方“民族自决”论述的先进，

实在是令人情何以堪。难道，政法学者的研究，真的

可以如此“价值无涉”吗？

自从韦伯在上个世纪初提出“价值中立”的研究

方法并被中国人引入以来，在科学甚至“科学主义”

的旗帜下，“中立、客观和科学”成了中国学者至为珍

视的学术伦理。这对于捍卫学术自由，防止政治或政

客对学术的干预，自然重要。尤其对于经历了十年浩

劫，曾经长期不被允许独立思考的中国学者而言，更

具特殊的意义。然而，也许“事实”是可以中立和客

观的，但对事实的理解却真的能够做到同样的“中

立”和“客观”吗？也许可以，但绝不是绝对可以。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能够斩断事实与价值之间链接

的“休谟铡刀”，知识的背后也始终洗不掉价值立场和

政治诉求的色彩，也正是在知识及其所内蕴的理解之

中，潜藏着一个政权甚至国家的历史依据与合法性。

学者当然不应该被政客干预，与政治风向共舞，而应

该保持其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但我们真的可以

对政治冷漠吗？这里，“新清史”及西方国际法理论与

西方某些政客之间的唱和，应该可以给我们诸多反向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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